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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章 契約與契約書的製作 

第一節 契約的意義 
（審訂：恆業法律事務所律師 吳佩諭、恆業法律事務所 

  律師 謝謝 謝  

契約係法律行為。有廣狹二義，廣義契約泛指以發生私法上效果的合

意。所以無論債法上的契約，物權法上的契約，或是親屬法上的契約皆屬

之。至於狹義之契約，則專指債法上的契約。我國規定契約於債編，而不

規定於總則，蓋採狹義之意義。這是因為以債的發生為目的的契約實際上

適用最多，並非不認同廣義契約的觀念，所以非以債之發生為目的的契

約，亦得准用債權契約的規定。 

債權契約為二人以上的當事人，以債之發生為目的，彼此所為對立的

意思表示互相一致的法律行為（民法第一五三條第一項）。玆分析如下： 

1.契約是法律行為：契約既是以二個以上的意思表示為其構成要件，

自係法律行為。所以民法總則中關於法律行為的規定，契約應該適用。 

2.意思表示的內容須要以發生債權為目的：債權契約和一般契約之所

以不相同，就是債權契約以發生債權關係為目的，而一般契約則以發生私

法上效果為目的。 

3.契約的成立須有二人以上的當事人：法律行為，有以一人為原則

者，為單獨行為。有以二人以上為原則者，是契約行為。所以契約的成

立，須有二人以上的當事人。如果是二人以上，其數目則無限制，例如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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夥、合會等等。 

4.二人以上的當事人須互為意思表示：僅有二人以上當事人，不能成

立契約。此二人以上的當事人必須有對立的或交換的互為意思表示，契約

才能成立。所謂對立的互相所為的意思表示，仍是各意思表示對於各當事

人，有相對而立並互相求取一致的意義，契約才能成立。契約行為和共同

行為所以不相同，乃是在共同行為各意思表示並非對立的一致，而是平等

的一致，例如公司股東會的決議。所謂意思表示，不論明示或是默示，均

無不可。 

5.二人以上當事人互為的意思表示須為一致：所謂一致，須有主觀和

客觀的一致。主觀的一致是各意思表示必須希望和他方的意思表示相結

合，而發生法律上的效果。客觀一致是各意思表示，在客觀上具有同一的

內容。 

第二節 契約的分類 
（審訂：恆業法律事務所律師 吳佩諭、恆業法律事務所 

 律師 謝謝 謝  

契約為發生私法上效果為目的合意，依其意義、目的效果，有下列的

分類： 

 

一、雙務契約和單務契約 
雙務契約是雙方當事人各須負擔有對價關係互負債務的契約，例如買

賣、交易、租賃、承攬、有償委任、有償寄託、居間、合夥等。所謂對價

關係，以主觀的有報償關係為已足，客觀的價格是否相同，在所不問。 

單務契約是僅當事人一方負擔債務，或雙方均負擔債務，而其債務無

對價意義之契約。一方負擔債務，例如贈與等。雙方負擔債務，例如買

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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雙務契約和單務契約區別，主要仍在於雙方當事人是負擔有對價的關

係的債務。而且在雙務契約有同時履行抗辯權（民法第二六四條）和危險

負擔（民法第二六六條以下），而在單務契約則無。 

 

二、有償契約和無償契約 
有償契約是雙方當事人各須由給付而取得利益之契約，例如買賣、交

易、租賃、僱佣、承攬等等。 

無償契約為當事人之一方無所給付而取利益之契約，例如贈與、使用

借貸等等。 

有償契約與無償契約之區別在：有償契約準用於買賣的規定（民法

第三四七條），而無償契約則無。有償契約債務人之注意程度重，無償

契約則輕（民法第五三五條及第五九○條）。限制行為能力人未經法定

代理人的允許，不得訂立有償契約，但純獲法律上利益之無償契約，則無

須法定代理人的允許（民法第七七條）。 

 

三、諾成契約和要物契約 
諾成契約是因當事人意思表示的一致，契約即能成立，例如買賣、租

賃、僱佣等等。 

要物契約是契約的成立除意思表示外，尚須實行一定的給付，例如使

用借貸、消費借貸、寄託等等。諾成契約和要物契約的區別在於合意之

外，是否實行一定的給付為契約成立的要件。 

 

四、要式契約與非要式契約 
要式契約是指契約成立須有一定的方式，如不具備法定的方式者，其

契約原則上應為無效（民法第七三條），例如不動產物權的移轉與設定

（民法第七六○條）、兩願離婚之協定（民法第一○五○條），均應以書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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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之。契約當事人約定其契約須用一定方式者，在該方式未完成前，推定

其契約不成立（民法第一六六條）。 

非要式契約指契約之成立不須具備一定方式，債法上的契約大抵屬此

類契約。 

 

五、要因契約和非要因契約 
要因契約是契約的成立必須有原因存在為前提。要因契約如果原因欠

缺，契約即屬無效。 

非要因契約是契約的成立與原因的有無沒有關聯。縱然原因欠缺，契

約仍屬有效成立，不過如果受益人因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，那就應該

依照不當得利的規定，負返還的義務。 

要因契約和非要因契約的區別，在於是否以給付原因的存在為契約成

立的要件。債權契約多為要因契約，物權契約則多為非要因契約。 

 

六、有名契約和無名契約 
有名契約指在法律上賦與一定名稱的契約，又稱為「典型契約」、「模

範契約」，法律對此種契約並且設有特別規定，我國民法債編各種的債就

是有名契約。 

無名契約是法律並沒有賦與一定名稱的契約，又稱為「非典型契

約」，或「非模範契約」，法律對此種契約沒有設定特別規定。法律全無規

定為內容者為「純粹無名契約」，有二個以上有名契約的內容為內容者為

「混合契約」。 

有名契約和無名契約的區別，為契約有無法律規定的名稱和內容而

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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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主契約和從契約 
主契約為不以他種契約存在為前提，而能獨立成立的契約，例如債權

契約、物權契約。 

從契約是必須以主契約存在為前提的契約，例如債權契約中的保證契

約、違約金契約，物權中的質權契約和抵押權契約。 

主契約和從契約的區別為主契約是獨立的契約，而從契約因主契約的

存在而存在。所以主契約消滅，從契約也消滅。但從契約消滅，主契約並

不會因此而消滅。 

 

八、本約和預約 
預約是約定將來訂立一定契約的契約，本約乃是因履行預約而訂立的

契約。所以預約在使當事人負擔締結本約的義務。 

本約和預約的區別在於兩者都是獨立的契約，預約義務人如果不訂立

本約，預約權利人得請求履行，並請求損害賠償（民法第二二七條），或

解除預約（民法第二五四條）。 

 

九、繼續性契約 
繼續性契約是契約的內容必須經過債務人繼續一定時間的履行，才能

實現契約的目的，例如僱佣契約、租賃契約、終身定期金契約。 

 

十、附合契約 
附合契約是契約的內容預先由當事人一方確定，他方當事人則只有依

照其既定內容加入的契約。此種契約的條款多是定型，當事人之他方無詳

細考慮的餘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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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 契約的自由和限制 
（審訂：恆業法律事務所律師 吳佩諭、恆業法律事務所 

  律師 謝謝 謝  

契約自由是私法自治的重要原則，在私法關係中，個人的取得權利、

負擔義務，純由個人的自由意思決定，非國家及其他外力所能干涉。從

此，基於此個人的自由意思，其締結任何契約，不論其內容如何，方式如

何，法律一概須予保護。契約自由原則的內容，有下列四端：締結契約

的自由。契約相對人選擇的自由。契約內容決定的自由。契約方式

的自由。 

締結契約的自由，就是是否訂立契約，當事人有其自由，不能予以

強制，如果不願意訂立契約，任何一方不能強制脅迫他方訂立契約。 

契約相對人選擇的自由，就是契約當事人一方可以自由選擇任何人

訂立契約，不受任何限制。 

契約內容決定的自由，就是契約內容除不違反法律強行規定、禁止

規定、公序良俗外，契約當事人對契約內容可以自由訂立。 

契約方式的自由，就是契約方式除依法律規定外，任何方式皆可由

契約當事人自由訂定。 

但是契約為法律行為，應受民法總則法律行為章規定的規範，所以契

約自由應受民法的規範和限制。 

民法第七一條前段規定：「法律行為，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者，無

效。」例如婚約，應由男女當事人自行訂定（民法第九七二條）為強制的

規定。婚約不得請求強迫履行（民法第九七五條）為禁止規定。結婚違反

民法第九八八條規定為無效。 

民法第七二條規定：「法律行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，無

效。」公共秩序係指社會的公安和公益而言，例如就相對人犯罪的行為，

約定給予報酬的契約，此項約定，就是屬於違反公共秩序，其契約應歸無

效。善良風俗的意義殊難確定，因時代的推移、文明的進展，隨時隨地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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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其內容，是故什麼是善良風俗，應視國家社會之情況而觀之，不能囿於

某特殊情形。夫妻間為恐一方於日後或有虐待或侮辱他方情事，而預立離

婚契約者，其契約即與善良風俗有背，此即法律行為有背於善良風俗。 

民法第七三條前段規定：「法律行為，不依法定方式者，無效。」契

約的自由自然包括方式的自由，但本條規定為方式自由的限制。此即所謂

要式行為，即法律上規定其方式，凡是法律行為，必須依此方式才能發生

效力，否則其法律行為就是無效。例如兩願離婚應以書面為之，並應有二

人以上證人之簽名（民法第一○五○條）。收養子女應以書面為之（民法

第一○七九條第一項前段）。不動產物權之移轉或設定，應以書面為之

（民法第七六○條）。 

民法第一四八條規定：「權利的行使，不得違反公共利益，或以損害

他人為主要目的。行使權利，履行義務，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。」按權利

人在法律限制內，雖得自由行使其權利，然其目的要以保護自己的利益為

必要，假如專以損害他人利益為目的者，其權利的行使實為不法行為，自然

為法律所不允許。誠信的原則，應該適用於任何權利的行使和義務的履行。 

從以上看來，契約自由雖是私法自治的重要原則，但是也應該受到上

述民法規定的限制。 

第四節 契約製作的方法及要領 
（審訂：恆業法律事務所律師 吳佩諭、恆業法律事務所 

  律師 謝謝 謝  

一、契約與書寫格式的要點 

契約與契約書的關係 

契約的成立極為簡單，只要契約雙方相互意思表示一致，契約就立即

成立。所以一方提出說：「我要買。」一方同意「我要賣」，則買賣契約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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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刻成立。又譬如某甲說：「請把這東西借我。」某乙同意：「好的，請

便。」則借貸契約就成立了。因此，若認為契約的成立，必須經過雙方在

契約書上簽名蓋章，否則便無法有效地成立，或是無法互換文件，這實在

是個錯誤的想法。事實上，法律並未明文規定，無契約書契約就不能成立

或是不能生效。 

「契約自由原則」是私法自治的一大原則，基於此項原則，除了特定

契約外，只要契約雙方的當事人意思一致，而且是基於自由意志，那麼契

約的訂定是不計任何形式的。所以，如果單純地以為沒有契約書，契約就

不存在，或者未在契約書上簽名蓋章，契約就不能產生法律上的效果，那

就大錯特錯了。事實上，許多人在社會上，就因為欠缺對契約的充分認

識，而吃虧上當的例子很多。例如：地主甲先生在租賃土地給乙先生時，

認為如果正式地簽訂土地租賃契約書，那麼乙方事後可能會堅持長久的租

地權，或者提出一些麻煩的要求。所以甲先生故意不與乙先生訂約換文，

而直接租地給乙先生。甲先生還沾沾自喜地向人誇說：「一般地主因為與

人訂有租地契約，所以事後常常會自尋煩惱，麻煩極了。不如學我，不訂

契約，那麼對方要要求什麼權利，都無憑無據，一切操之在我。老實說，

在沒有契約之下收地租，才是最安全妥當的出租方法。」 

甲先生如此說法真是一個可笑的錯誤想法，雙方雖然沒有正式締結租

地契約書，但實際上，租地契約仍然有效地成立了。如果地主想推拖義

務，租方在必要時，只要檢具一張租金收據，便可以正正當當地要求對方

承認其租地權。屆時即使甲先生驚愕、恐慌，亦於事無補了。更可怕的

是，依據民法第四二二條的規定：「不動產之租賃契約，其期限逾一年

者，應以字據訂立之，未以字據訂立者，視為不定期限之租賃。」所以，

地主甲要收回租賃地，可能要大費周章了。 

還有一個實際的例子。某機車廠商營業部經理葉先生有一次因業務出

差，而與當地機車店老闆李先生熟識，兩人並作了口頭約定，葉經理承諾

聘李先生的機車店為公司的特約代理店。在這位經理的看法，是準備依照

公司正常的程序，先委派分公司或營業處對李先生作信用調查，調查沒有


